（十四）

(全銜)○○漁會職員履歷表

	姓名
	
	性別
	
	出生
	民國 年 月 日
	一、此格貼最近二寸半身照片。

二、照片後寫姓名

三、照片不得貼出格外。

	體格
	身高
	
	健康情形
	
	

	
	體重
	
	
	
	

	通訊處
	1
	
	

	
	2
	
	

	學

歷
	學校名稱
	院系科別
	修業起迄年月
	畢業或肄業
	校長
	證件名稱及字號
	審查結果

	
	１
	
	
	
	
	
	
	

	
	２
	
	
	
	
	
	
	

	
	３
	
	
	
	
	
	
	

	
	４
	
	
	
	
	
	
	

	訓

練
	訓練機關
	種類
	期別
	起迄

年月
	主持人
	證件名稱及字號
	審查結果

	
	１
	
	
	
	
	
	
	

	
	２
	
	
	
	
	
	
	

	
	３
	
	
	
	
	
	
	

	
	４
	
	
	
	
	
	
	

	考

試
	考試年屆及名稱
	種類

科別
	錄取

等第
	考試

機關
	證件名稱及字號
	審查結果

	
	１
	
	
	
	
	
	

	
	２
	
	
	
	
	
	

	
	３
	
	
	
	
	
	

	檢

覈
	職業類別
	檢覈年月
	檢覈機關
	證件名稱及字號
	審查結果

	
	１
	
	
	
	
	

	
	２
	
	
	
	
	

	
	３
	
	
	
	
	


	著

作
	名稱
	出版處所
	出版年月
	發

明
	種類名稱
	專利期間
	核准年月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獎懲
	事由
	種類
	證明文件
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銓

敘

經

過
	

	志趣
	
	專長
	
	宗教信仰
	

	簡

要

自

述
	

	親屬

	稱謂
	曾祖父
	曾祖母
	祖父
	祖母
	父
	母
	岳父(翁)
	岳母(姑)
	配偶
	子女及兄弟姐妹

	名氏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年齡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存歿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職業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	經

歷
	服務機關名稱
	職別
	擔任事務
	等階
	薪點
	到職

年月日
	卸職

年月日
	主管長官姓名
	證件名稱
	審查結果

	
	１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２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３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４
	
	
	
	
	
	
	
	
	
	

	填表人簽名蓋章
	人事主管人員簽名蓋章

	
	

	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填

表

說

明
	1.「學歷」及「經歷」欄應將所有學經歷全部填出，不得遺漏。

2.「體格」欄應由公立醫院服務機關醫務單位填註。

3.「通訊處」欄所列二格只填寫一格，其餘留待將來有更動時填之用。
4.銓敘時之服務機關職務及銓定或經考績所得之最高等級，如係公營事業人員，應填註「職位名稱」（如管理師、技術員）「職務」（如經理、主任）「等級」（如一等三級、四等五級）。

5.「簡要自述」欄應填明生平最得意、最痛苦之事蹟及其他本表所未包括事項。

6.各欄內所列「審查結果」一格係備銓敘機關填寫之用，填表人不得填寫。

7.各欄均須詳細確實。

8.填寫表格各欄不敷填寫時，可自行粘附白紙填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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